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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工程建设质量奖审定委员会文件
工质字〔2012〕8号


关于召开2012年度全国工程建设质量
管理小组代表会议的补充通知
 
各关联协会，各发表单位：
 2012年度全国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的申报工作已经结束。经研究，定于2012年7月3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“2012年度全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代表会议”。现将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会议主要内容
1、分组进行小组活动成果发布。
2、评选2012年度全国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一、二、三等奖。未进行成果发布的小组，视同放弃获奖资格。
3、对获得全国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优秀企业、卓越领导者和优秀推进者进行表彰。全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优秀企业、卓越领导者和优秀推进者获奖名单将于6月8日前刊登在中国工程建设网上。
二、参会人员
1、各小组代表。
2、获得全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优秀企业、卓越领导者和优秀推进者的代表。
3、各关联协会负责质量管理小组工作的同志。
4、其他相关人员。
三、会议日程
7月2日全天报到，7月3日—7月5日开会，7月6日考察。
四、会议报到酒店：哈尔滨华旗饭店
酒店地址：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大街301号
邮    编：150090
联系电话：0451-81868888
五、乘车路线
1、机场—华旗饭店：乘坐机场巴士2号线到达酒店，每位20元（时间为：7:00—18:00）。从机场乘坐出租车前往酒店约100元左右。
2、哈尔滨火车站—华旗饭店：可乘8路、74路公交车到会展中心下车（时间为：6:00—20:30）。从哈尔滨火车站乘坐出租车前往酒店约20元左右，车程约5公里。
本次会议不安排接站，请代表自行前往酒店。
六、相关费用
1、会务费2700元/人，含7月2日晚餐和3日—5日餐费。
会务费务必于6月20日前电汇至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。报到时凭会务费汇款凭证复印件领取会务费发票。
收款单位：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
开 户 行：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东二环支行
账    号：0148 0142 1000 0050
2、住宿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。
3、各推荐协会参会人员免1人会务费，食宿费自理。
七、其他事项
1、各参会代表务必于6月20日前将会务费汇款凭证回执单（附件1）和参会回执单（附件2）填好后传真至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工程部。
2、会务组提供投影仪和笔记本电脑，用于会上各小组活动成果发表。
3、各小组发表用的成果资料（Powerpoint格式）需提前录入U盘，带到会上用于发表。
协会联系人：孙鹤、孙鑫、刘军军、郑求松
联系电话：010－63422929转1319、1315、1318、1313
传    真：010－63422929转1317、1517、1117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北小马厂6号华天大厦4层
邮    编：100038
网    址：中国工程建设网（www.cacem.com.cn）
 附件：
1、会务费汇款回执单.doc
2、2012年度全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代表会议参会回执单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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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曹玉书会长。


抄送：中国质量协会。


附件1：

会务费汇款回执单
	汇款人姓名
	
	汇款金额
	
	手机
	

	发票单位名称
	
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申报卡号
	


说明：1、此回执单务必认真填写，并粘贴汇款存根复印件后于6月20日前传真至010－63422929转1317、1517、1117，若不传真此回执单，财务将无法开具发票。
2、报到时凭此复印件领取发票。

3、表中申报卡号必须正确填写，例如：QCXZ20120001、QCQY2012001、QCLD2012002、QCTJ2012002等。


此处粘贴

汇款存根复印件
附件2：

2012年度全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代表会议
参会回执单

	单位名称
	
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参会人员

姓　名
	性别
	职 务
	手机
	参会人员对应的奖项（填申报卡号）
	住宿情况

	
	
	
	
	
	单住□　合住□　不住宿□

	
	
	
	
	
	单住□　合住□　不住宿□

	
	
	
	
	
	单住□　合住□　不住宿□

	
	
	
	
	
	单住□　合住□　不住宿□


注：1、请将回执于6月20日前传真至010－63422929转1317、1517、1117。

　  2、请参会人员务必填写住宿情况，在相应选项打“√”。
